
雲林縣元長鄉公所與所屬機關加強差勤管理及辦公紀律注意事項 

總說明 

 

    為提升行政效率，加強為民服務及維護優質政府形象，依據公務員服務法

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規定，爰訂定「雲林縣元長鄉公

所與所屬機關加強差勤管理及辦公紀律注意事項」，計十一點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本事項訂定之目的。(第一點) 

二、本事項之適用對象。(第二點) 

三、規範本所與所屬機關員工服勤規定、例外事項、差勤規定。(第三點至第五

點) 

四、本事項加班及補休規定。(第六點) 

五、本事項實施彈性上下班制度規定。(第七點) 

六、本事項辦公紀律規定。(第八點) 

七、本事項考核獎懲規定。(第九點) 

八、本事項曠職規定。(第十點至第十一點) 

 


